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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决算公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精神，

建立健全规范、透明的公开制度，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

发福建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》（闽财预〔2017〕38 号）和

《福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福州市本级部门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

通知》（榕财预〔2017〕6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部门预决算，是指经财政部门批复的

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（一）积极公开。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除涉及国

家秘密的信息外，不得少公开、不公开应当公开的事项，保证公

开内容全面、真实、完整；

（二）强化责任。委各部门和所属单位应当切实履行职责，

依法主动公开预决算信息。

第四条 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及时公开，内容准确，形式规范；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重视公开实效，聚焦社会热点，回应

公众关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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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方便社会监督，公开内容公众找得着、看得懂、

能监督。

第二章 部门预决算公开职责

第五条 委办公室负责部门汇总及本级预决算的公开工作，所

属单位在主管部门指导下，各自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预决算公开

工作。

第六条 除涉密信息外，各部门各单位应主动、及时向社会公

开经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本单位预算、决算及报表等预决算信

息。

第七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树立依法公开观念，增强主动公开

意识，切实履行主动公开义务，认真落实公开主体责任，加强沟

通合作，互相配合，共同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。

第三章 预决算公开时间和方式

第八条 部门汇总预决算应当在财政部门批复后的 20 日内向

社会公开，本级和所属单位预决算应在主管部门批复后的 20 日内

向社会公开，鼓励公开时间适当提前，原则上在同一天集中公开。

第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提前做好公开文档编辑、网络调试等

各项准备工作。部门汇总预决算按财政部门要求，在福州政府门

户网站上设立的预决算公开统一专栏上集中公开；委本级和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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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预决算在我委自建门户网站进行公开，并永久保留，其中当

年的预决算应当在网站醒目位置公开，方便公众快捷获取信息。

第四章 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

第十条 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为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决算

及报表，包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，其中：财

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。

第十一条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以下三张报表：

（一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；

（二）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；

（三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。

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以下五张报表：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；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；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；

（四）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表；

（五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对于属于公开范围的部门预决算报表，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

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
第十二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顶级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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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类级科目，其中：基

本支出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。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

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、“公

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

务用车购置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。公开的“三公”

经费预决算应当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

公务接待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；公开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应当

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

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等情况。

第十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公开预决算表的同时，应当一并公开

部门的职责、机构设置、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

排、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、预算绩效等情况的说明，并

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


